
2024年 113-1學期實習給付與福利說明 

本會 2024年 113-1學期可提供 15名同學實習給付與福利(含交通、伙食、住宿)，其相關規則說明

如下: 

壹、實習給付: 

(一) 本會實習給付為獎助學金，將按實習生申請審查及實習考核表現給付每四週 NT$3,000至

NT$8,000不等(不足四週時，依實際實習週數比例計算)，依指定撥款時間撥款至實習生

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 

(二) 為鼓勵實習生能自我勉勵、爭取進步與維持優秀品質，採取定期考核，依每次考核點結

果成績給付相對應之獎助學金。 

(三) 考核項目: 

 
申請審查 

(提交之書面資料或電訪、面談) 
 

實習期間 
(實際學習表現) 

1 履歷 1 理解能力 

2 作品集 2 溝通協調 

3 在校學業成績 3 團隊精神 

4 綜合提問作答內容 4 專業知能 

5 發展潛力 5 思考創意 

6 繳件確實、整理用心 6 精進成長 

7 其他佐證(含師長推薦函) 7 成果品質 

8 特殊表現 8 主動學習、認真負責 

 

9 職場倫理、品德操守 

10 出席狀況、服儀紀律 

11 特殊表現 

 

(四) 考核分數對應之獎助學金: 

考核分數 獎助學金 

90分以上 NT$8,000 

85~89分 NT$6,000 

80~84分 NT$4,500 

75分 NT$3,000 

 

(五) 考核時間點與撥款日: 

考核 

時間點 

實習前 

申請審查 
實習第 4週 實習第 8週 實習第 12週 實習第 16週 

獎助期間 第 1~4週 第 5~8週 第 9~12週 第 13~16週 第 17~18週 

撥款期間 第 4週 第 7週 第 11週 第 15週 第 19週 

 

  



貳、實習生福利，提供內容與規則如下: 

(一) 交通: 

1、提供通勤實習生每月一張 TPASS通勤月票票卡(適用北北基桃)，該票卡適用範圍外之交

通由實習生自理。 

2、學生應於領卡時繳交押金(NT$100)，結訓時繳回該卡，始得退還押金。如有應扣還之費

用則逕自押金扣抵。 

3、如當月票卡遺失或人為毀損致無法使用者，直至原卡使用期限前不再補發，並沒收押

金，次月須再支付押金，使得請領新卡。 

4、已於本會住宿者，則不適用此項福利。 

5、該票卡限學生本人使用，如經發現轉售或轉讓，本會有權取消全部之交通福利。 

6、如遇有票卡使用問題，請逕行向電子票證公司處理。 

(二) 伙食: 

1、提供實習生免費享用本會提供之午餐-蔬食便當。(須自行準備餐盒、餐具，並配合本會

員工餐廳供餐流程) 

2、學生採感應本會門禁通行證取餐，由本會預先於通行證內儲值實習期間所需金額。 

3、學生應於領取該證時繳交押金(NT$300)，結訓時繳回，始得退還押金。 

4、如學生隨實習單位公出，則按本會膳雜費規則由實習單位核銷。 

5、該證限學生本人使用，如經發現有借用、轉售之情事，本會有權取消全部之伙食福利。 

(三) 住宿: 

1、於實習期間免費入住本會台北關渡員工宿舍，提供住宿卡乙張。 

2、學生應於領取住宿卡時繳交押金(NT$300)，退宿時繳回，始得退還押金。 

3、本期可供申請床位數為男/5個、女/10個。如遇申請人數大於可提供之床位數時，以本

會人才培育獎助生、慈濟教育志業學生、非慈濟教育志業學生之順序辦理；該優先順序

身分申請人數超過所餘床位數時，本會將視戶籍地遠近而定，如戶籍地相同則以抽籤決

定。 

4、住宿學生須遵循本會實習管理辦法、實習生住宿守則，不符相關規定者，本會保留取消

住宿權利。 

參、如實習生有下述情況，本會得不予提供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 

(一) 未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程序，視同放棄本期實習機會者。 

(二) 於各項給付及福利之發放日前終止實習者。 

肆、本會提供實習給付與福利之人數有限，以當期錄取郵件通知為準。未得提供實習給付或福利之

實習生仍可按個人意願至本會實習。 

伍、本會保有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實習給付與福利措施之權利，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會之相關

公告辦理。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實習生住宿守則 

(依據【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住宿管理辦法】內容摘要 ) 

 

本住宿空間為志業體內人員公務使用，請同學務必遵守相關守則，自律管理，提供住宿者彼此安

靜、整齊的休息空間。 

 

 本會住宿地點：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2號 13樓。 

 
 

 自備用品： 

請您準備個人盥洗用品(牙刷/漱口杯/牙膏/沐浴乳/洗髮精/毛巾/浴巾等)、襪子(深色)。 

 

 已備用品/設備： 

1. 一人一份：小臉盆、夏被、床墊、枕頭。 

2. 公用設備：冰箱、飲水機、洗衣機、脫水機。 

3. 個人設備：書桌及單人床；並有獨立衣櫃，書櫃及儲藏空間 

以上物品請妥善使用。 

 

 住宿卡保管： 

1. 每人配有住宿卡一張，應於領取住宿卡時繳交押金(NT$300)，離開時恢復房間整潔經確認

後繳回，始得退還押金。 

2. 住宿卡請妥善保管，不可借給其他人使用或讓其他人員進入宿舍。遺失或損毀將沒收押

金，須再支付押金，使得請領新卡。 

 

 房間整理： 

1. 為個人衛生，請包裹床套、被套、枕套後再使用，且不將棉被作為床墊使用。 

2. 若有攜帶電腦等設備，請擺放整齊，桌面須保持整潔。  

3. 個人物品：請勿放置於公共區域，一律放置於個人置物櫃；行李箱請清空放置衣櫃上方，

或放置個人衣櫃前；私人衣物請整齊放置於個人衣櫃中。 

4. 個人所屬環境，請每日整理完善、整齊。 

5. 請依本會所配置之床位就寢，不可隨意更換位置，或將個人物品占據其他床位。 



 飲食： 

1. 請勿攜帶葷食進入本大樓內食用。 

2. 請勿在床舖上飲食。 

3. 未吃完的食物請包好，存放至個人置物櫃或冰箱。 

4. 宿舍區之樓層未設有茶水間可供洗滌便當盒或沖洗其他餐盒餐具、飲料瓶罐等，敬請配合

便當、餐食在宿舍區外食用完畢，並進行洗滌、沖洗須在本會指定地點完成，以避免菜渣

殘留、清潔檯面與管道油膩等，影響宿舍環境衛生。 

 

 衛浴／洗衣設備： 

1. 衛浴設施使用後，應妥善整理並淨空(請自行撿拾掉落毛髮)，以方便下一位使用。 

2. 盥洗用品請勿放置在浴室內，使用完畢時請連同小臉盆放回原位。 

3. 請定期清洗個人衣物及床單/夏被/枕頭套，晾曬時，請遵守整齊美觀原則。 

4. 請勿在書桌、床鋪、衣櫃等非曬衣間處晾曬衣物。 

 

 電視／網路使用： 

1. 電視使用時間早晨 7時，至夜間十二時，請控制在適當音量，以免影響他人。 

2. 網路免費提供使用，非健康網址/線上遊戲，請勿連結。 

 

 住宿服裝： 

1. 本大樓須脫鞋進入，請自備或固定使用本會提供之鞋袋。 

2. 除運動外，請勿著短褲或背心、拖鞋及其他較為清涼之服裝，離開宿舍區至大樓各樓層。 

3. 穿著實習服裝時，雖為進出住宿區，仍請注意服儀狀況，勿著涼鞋、拖鞋。 

4. 嚴禁赤膊。 

 

 住宿時間： 

1. 進出大樓請戴本會門禁通行證，以利人員辨識管理。 

2. 晚上十點前請返回宿舍。因私人因素超過十點無法返回者，請事先通知一樓保全、實習管

理單位承辦人，違規者將取消住宿資格。 

3. 本住宿空間為團體共宿環境，請注意就寢時間與音量，避免影響所有住宿者作息。 

 

 外宿作業：  

1. 因私人特殊原因，需外宿申請時，須事前填寫《實習住宿學生外宿申請單》並依流程作業

簽核完畢後，繳交外宿申請單及住宿卡至一樓保全，外宿手續完成後方可外宿。 

2. 基於安全考量，未完成手續，不得外宿。外宿期間一切行為由當事人自行負責。 

3. 颱風期間規範：颱風來襲，政府發佈停班停課期間，為安全考量，住宿生不得外宿。若因

家長要求，得由家長或託付他人接送，並需於外宿申請單上簽名，保證平安送達。 

 

 離宿作業： 

1. 離開前，請將棉被摺好及枕頭歸位，床頭櫃蓋子務必蓋緊；書桌、抽屜、衣櫥(衣架外)均

應清空、復原；洗曬衣間、衛浴空間勿留放個人物品。 

2. 應於實習結業日起二日內遷離宿舍。  

3. 違反規定而勒令退宿者，於生效之日起，一週內遷離宿舍。 



 

 特別叮嚀： 

1. 13樓露台避免靠近欄杆，以免危險。 

2. 團體生活敬請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 

3. 非上班時間(晚上六點後至早上八點前)含星期例假日，請勿在各辦公樓層參觀走動。 

4. 宿舍實際照片     

 

 

  


